
琼科便函〔2026〕126号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
关于开展 2026年度海南省“椰岛友谊奖”

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直各单位：

为表彰在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

家，根据《海南省“椰岛友谊奖”评选管理办法》（琼科规〔2024〕

1号），现开展 2026年度海南省“椰岛友谊奖”申报推荐工作，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。根据《管理办法》第一章第一、二条和第

二章第五、七、八条等有关规定，申报专家应为外国国籍；长期

坚持对华友好，具有良好声誉；在我省工作满两年，或与我省开

展友好合作交流两年以上（截止 2026年 4月 10日），并符合下列

条件之一：

1.参与我省重大科技攻关、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及在科技

成果转化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，作出突出

贡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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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积极向我省传播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方法，转移转化科技

成果，为我省解决技术、管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，或填补某项空

白，取得显著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的。

3.为我省重大项目的建设、投产、运营等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4.为我省培养人才，捐献仪器设备、图书资料，在科学教育、

新闻出版、文化体育、医疗卫生、航空航天、热带农业、深海创

新、生物医药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5.在我省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担任高级管

理职务或专业技术职务，使企业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。

6.在促进我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智力引进，加强国际人才交

流或者中外旅游文化交流，传播海南声音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7.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推荐申报：

1.曾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或海南省“椰岛友谊奖”的；

2.有反华倾向的；

3.《海南省“椰岛友谊奖”评选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6年 4月 10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外国专家聘请（合作）单位作为申报单位，填写《海

南省“椰岛友谊奖”申报表》，申报人选应当在本单位内部公示，公

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至所属市县外国专

家工作管理部门或省直行业主管部门业务处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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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市县外国专家工作管理部门或省直行业主管部门作

为审核单位，负责对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核、背景审查等工作，

同时对相关材料严格把关，确保真实性、准确性。

（三）各市县人民政府或省直行业主管部门作为推荐单位，

做出审批意见，加盖公章后报送至省科技厅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客观真实、完整准确填报，申报材料不含

涉密或敏感信息。外国专家主要贡献（重点为对我国及我省所做

贡献）应重点突出、数据准确，字数不超过 600字。申报单位可

根据实际情况，提供关于外国专家主要贡献的补充说明，或补充

说明外国专家从事的领域、课题、项目概况以及外国专家发挥的

作用、解决的问题等情况，以附件形式报送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不可多渠道重复申报，不受理外国专家本人

自荐。

（三）各市县人民政府或省直行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

真做好推荐工作，对相关材料严格把关，确保真实性、准确性。

（四）各市县人民政府、各省直行业主管部门推荐专家不超

过 6名，报送名单时请按推荐次序排序。

（五）本次申报采用线下方式。申报材料包括市县人民政府

或省直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函、海南省“椰岛友谊奖”申报表、

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（按推荐次序排序）、外国专家有效护照扫描

件、专家 2寸免冠白底照片、其他附件等材料。请各单位按规定

时间将上述材料纸质版一式两份，电子版（可编辑的电子文档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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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章版扫描件）刻录光盘报送至省科技厅（408办公室）。

附件：1.海南省“椰岛友谊奖”申报表

2.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
2026年 3月 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；联系人：王迪，电话：65221379）


